
行政执法责任问责制管理办法 
荣成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第一条 为保证执法人员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强化执法责任，

提高执法效能和依法行政水平，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执

法中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规定，结

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执法责任问责制是指荣成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各科

室、执法中队及其执法人员在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

不履行(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或者不正确

履行(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间

履行职责等)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工作，

造成工作损失，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社会上

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第三条 执法责任问责制的对象(以下简称执法问责对象)为

行政执法局各科室、执法中队及其执法人员。    

第四条 执法责任问责制，按照各科室、执法中队集体领导，

分工负责，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规则，坚持实事求是、追究过错

与责任相对应、执法问责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戒相结合

的原则。执法问责对象应当主动纠正错误，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尽量避免或者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五条 执法问责对象必须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

各项工作职责，按照局党组的安排部署，积极主动、优质高效地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自觉服从全局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执法问责对象必须坚持政务公开、执法公示制度，自觉接受人民

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行政执法局报告或者举报

执法问责对象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    

第七条 执法问责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其行政责任：    

(一)全市重点工作及行政执法局工作意见中明确规定应由其

承担的工作任务及工作要求，因工作不力未完成的。    

(二)市委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的重大事项或一个时期内

市政府中心工作应由行政执法局承担，行政执法局交办其办理的

工作任务，因工作不力未完成的。    

(三)未认真执行市委市政府及行政执法局的指示、决策及交

办的工作任务，影响政令畅通和市委市政府、行政执法局整体工

作部署的。   

(四)对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提案和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提出的提案及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认真办理、答复，造成

不良影响和工作损失的。    

(五)未认真履行行政执法法定职责，管理不严，措施不到位，

导致工作目标任务不能完成，影响全局工作安排的。    

(六)违反行政执法局规定及决策部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造成不良影响、损失或后果的。    

(七)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瞒报、虚报、迟报重大突发事



件和重要情况的。    

(八)治政不严，对本部门人员管理监督不力，导致其发生严

重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对本部门人员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包庇、袒护、纵容的。    

(九)在发生各种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重大突发事件等事

关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时刻，拖延懈怠、

推诿塞责，不按有关规定和上级部署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造

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    

(十)对本部门及其人员发生严重腐败现象及违法、违纪行为

和失职、渎职等情形，负有领导责任的。    

(十一)依照有关规定，应由行政执法局对执法问责对象问责

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执法问责对象所负责的工作范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追究相关行政责任。    

(一)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重大案件或者因决策不当、措施不

力，引发大范围聚众重复上访事件，干扰和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及

社会稳定的。    

(二)在实施行政执法过程中，未按法定职责、权限、程序和

事实进行执法检查或处罚，擅自改变检查范围，处罚幅度，以及

因其他违法行为，造成不良影响或给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失、

侵害其合法权益的。    

(三)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无法定依据、违法法定程



序或者超过法定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使用、丢失、侵吞或者

损毁没扣财物，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    

(四)不受理对执法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及对群众投诉、举

报不认真办理、答复或对造成责任的行为不进行及时纠正处理的。     

(五)应当追究制法问责对象的其他执法过错行为。    

第九条 对执法问责对象的问责，由主要领导、主管领导、职

能科室提出，经党组会议研究决定，责成机关纪委限期进行调查

核实，实事求是地向局党组报告调查结果、提出处理建议，由局

党组会议研究作出责任追究处理决定。执法责任问责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执法问责对象必须配合调查，提供真实情况，不得以

任何方式阻碍、干涉调查，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打击报复检举、举

报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一条 执法责任问责追究方式包括：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责令辞职；    

(四)给予行政处分；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前款规定的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给予行

政处分的，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程序办



理。执法问责对象有违反法律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十二条 执法责任问责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有关工作人

员与执法问责对象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对执法问责对象给予行政处分的，应当以书面形式

送达有关部门或当事人。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

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四条 执法问责对象对行政处分有异议，或者对行政处分

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 30 日内向行政执法局申请复核。

发现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